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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立各級學校教師出勤出差管理要點修正總說明 

「臺北市立各級學校教師出勤出差管理要點」（以下稱原出勤管理要點）

於八十三年三月十五日訂定，八十六年九月四日修正，迄今歷時二十七年未

再修正，多數規定已不符實際，為落實教師差勤管理，本局依相關法令規定

及現況予以修正。 

基於大學自治，臺北市立大學（以下稱市立大學）教師出勤規定係由市

立大學自行訂定，原出勤管理要點規範對象即為臺北市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

教師，原法規名稱易生誤解亦規範市立大學教師，為求明確，爰予以修正。

另，稱「出差」者，依現行教師請假規則均屬公假範疇，其中可報支差旅費者

稱「公差」，差旅費報支另依主計法規辦理，毋須於本要點另訂，綜上所述，

修正名稱為「臺北市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出勤管理要點」（以下稱本要點），

其修正重點說明如下： 

一、為求明確，修正原出勤管理要點名稱為「臺北市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

師出勤管理要點」。 

二、明定本要點規範對象為臺北市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之教師；另「出差」屬

於公假範疇，毋需在本要點特別明訂，爰刪除「出差」二字。（修正要點

第一點） 

三、「榮譽出勤」因無明確定義，於執行上易因界限模糊而產生出勤方式混淆

之爭議，故予以刪除。另參酌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公務人員平時考核要

點第八點增訂教師辦理簽到退手續如有虛偽情事者，應依公立高級中等

以下學校教師成績考核辦法予以懲處。（修正要點第二點） 

四、配合第二點修正第三點文字，並敘明所有教師均應準時上下班，不因是

否實施榮譽出勤有所差別；另現行出勤規定已無緩衝時間，故刪除晚到

十分鐘不計遲到及超過二十分鐘未到或提早二十分鐘離開始為曠職等規

定，回歸教師請假規則辦理；並參酌公務人員平時考核要點第九點及本

局歷年函釋，新增規範辦公紀律文字。（修正要點第三點） 

五、因教師教學授課查堂及到課、離課時間、調課作業規範於國民小學及國

民中學正常教學實施要點及本市相關規定中，非屬教師出勤管理範疇，

爰刪除現行要點第四點。 

六、依教育部九十六年八月三十一日台人（二）字第０九六０一二八九五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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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書函，明訂曠職（課）計算方式，並增列教師在勤有調補課事實，且完

成調補課手續者，不得為曠課登記。 

七、因教師教學及授課時間規範於國民中小學教師授課節數訂定基準、臺北

市國民中學（含完全中學國中部）教師每週授課節數基準及臺北市國民

小學教師授課節數補充規定等相關規範，為避免混淆產生管轄體系紊亂，

爰刪除現行要點第五點。 

八、參酌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公務人員平時考核要點第九點第一項規定，因

公急需外出，補辦請假手續需於三日內完成；另遲到早退均依教師請假

規則請假，不再重複敘述並予刪除文字，修正原要點第六點文字。 

九、因原要點第八點所列「教師對應行參加之集會或與職務有關之會議」未

臻明確定義範圍，屬不確定事項，列入考評參考易生爭議，應回歸現行

教師考評規定；及教師公差屬於公假並適用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現

行差旅費報支作業多已線上化，且依該要點程序報支，毋需於本要點重

複規範，爰刪除原要點第八點、第九點。 

十、依「機關共通性檔案保存年限基準」修正差勤紀錄及假單保存期限為五

年。（修正原要點第十點，點次變更為第七點） 

十一、新增臺北市立幼兒園教師及學校代理教師出勤準用本要點規定，新增

修正後要點第八點。 

十二、因各級學校如有特殊情形者，得另定補充規定，毋須再報教育局核備，

爰刪除原要點第十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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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立各級學校教師出勤出差管理要點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  正  名  稱 現  行  名  稱 說   明 

臺北市立高級中等以下

學校教師出勤管理要點 

臺北市立各級學校教師

出勤出差管理要點 

一、基於大學自治，臺北市

立大學（以下簡稱市立

大學）教師出勤規定係

由市立大學自行訂定，

「臺北市立各級學校教

師出勤出差管理要點」

條文內容規範對象亦以

臺北市（以下簡稱本市）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為

主，惟原要點名稱「臺北

市立各級學校教師」亦

產生市立大學亦適用之

誤解，為求明確，爰修正

為「臺北市立高級中等

以下學校教師出勤管理

要點（以下簡稱本要

點）」。 

二、稱「出差」者，係由學校

指派執行一定任務或代

表學校出席各項會議

者，依現行教師請假規

則，均屬「公假」範疇，

其中適用差旅費報支規

定者稱為「公差」，因其

分別由教師請假規則與

差旅費報支要點規範，

毋需另行於本要點規

定，爰刪除「出差」二字。 

 

 

 



4 

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 明 

一、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為規範臺北市立高

級中等以下學校

（以下簡稱學校）

教師之出勤管理，

特訂定本要點。 

一、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以下簡稱教育

局）為統一臺北市

立各級學校（以下

簡稱各級學校）教

師之出勤、出差規

定，特訂定本要點。 

一、明定本要點規範對

象為臺北市立高級

中等以下學校之教

師，爰將「各級學

校」文字修正為「高

級中等以下學校」。 

二、稱「出差」者，係由

學校指派執行一定

任務或代表學校出

席各項會議者，依

現行教師請假規

則，均屬「公假」範

疇，其中適用差旅

費報支規定者稱為

「公差」，因其已由

教師請假規則與差

旅費報支要點規

範，毋需另行於本

要點規定，爰刪除

「出差」文字。 

二、教師除經校長核准

或核准請假者外，

每日出勤須親自辦

理簽到退手續，如

有虛偽情事者，應

依公立高級中等以

下學校教師成績考

核辦法予以懲處。 

二、各級學校教師，除經

實施榮譽出勤或核

准出差、請假者外，

均應在規定時間內

到校簽到及簽退。 

 

 

一、原學校實施「榮譽出

勤制度」僅為教師

出勤免簽到退，惟

「榮譽出勤」因無

明確定義，於執行

上易因界限模糊而

產生出勤方式混淆

之爭議，故予以刪

除。 

二、教師出勤免簽到退

之文字敘述，參酌

行政院及所屬各機

關公務人員平時考

核要點（以下簡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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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人員平時考核

要點）第八點訂定，

並參考該點增訂辦

理到退手續如有虛

偽情事者，應依公

立高級中等以下學

校教師成績考核辦

法予以懲處。 

三、本點酌作文字修正。 

三、教師應準時出勤，並

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教師因故無法

到校，應依教師

請假規則辦理

請假手續，未請

假者應於規定

時間到校，超過

規定時間到校

者為遲到，提前

離開學校者為

早退。 

(二)遲到、早退者應

補辦理請假手

續。 

(三)上班時間經查

勤發現未在勤

者，如未完成請

假手續即應視

為曠職。但有職

務上之理由或

其他特殊情形，

經查屬實並簽

報校長核准者，

不在此限。 

(四)前三款請假手

三、各級學校除實施榮

譽出勤者外，應在

固定地點設置簽到

處，並指定專人負

責，其出勤依下列

事項執行： 

(一)超過聘約規定

時間十分鐘始

到校者為遲到，

超過二十分鐘

未到校者為曠

職；提前十分鐘

前離開學校者

為早退，提前二

十分鐘離開學

校者為曠職；曠

職未滿一日者，

得以時計。 

(二)在同一學年度

內遲到或早退

五次者，視為曠

職半日。 

一、 配合第二點修正並

敘明所有教師應準

時上下班，不因是

否實施榮譽出勤而

有所差別。 

二、 修正第一款至第三

款，鑑於現行公務

人員平時考核要點

對出勤規定已無緩

衝時間，另查各直

轄市教師差勤規範

均未預留遲到、早

退及曠職之緩衝時

間，爰參酌公務人

員平時考核要點第

八點規定，修正遲

到、早退及曠職標

準。 

三、 新增第四款，校長

得確認請假事由之

正當性等，准否教

師就前三款遲到、

早退及曠職等補辦

請假手續。 

四、 新增第五款，參酌

公務人員平時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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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校長得確認

請假事由之正

當性，如請假事

由正當應予核

准。 

(五)教師於上班時

間內不得擅離

職守，並不得從

事與職務無關

之行為。 

要點第九點及本局

歷年函釋，新增規

範辦公紀律相關文

字。 

 四、教師應按學校排定

之課表時間準時到

課堂授課，並依下

列規定辦理： 

(一)應於每節授課

開始前，在學生

點名簿上「任課

教師」欄簽名。 

(二)學校應負責查

堂，除實施開放

教育者外，教師

於上課鈴響五

分鐘後到課堂

者，以遲到一次

計；下課鈴響前

離開課堂者，以

早退一次計。上

課鈴響十五分

鐘後始到達課

堂或下課鈴響

五分鐘前離開

課堂者，各以曠

課一節計。 

(三)教師調課或請

人代課，除請假

一、本點刪除。 

二、因教師教學授課及

查堂規範於國民小

學及國民中學正常

教學實施要點及本

市相關規定中，非

屬教師出勤管理範

疇，為避免混淆產

生管轄體系紊亂，

爰予以刪除。 

三、有關教師於上課鈴

響五分鐘後到課

堂、下課鈴響前離

開課堂、上課鈴響

十五分鐘後始到達

課堂或下課鈴響五

分鐘前離開課堂

者，應由學校另訂

管理規則，違反規

定者應依公立高級

中等以下學校教師

成績考核辦法予以

懲處。 

四、教師請假應依教師

請假規則規定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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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外，應經學校

同意，學校礙難

同意時，應以書

面敘明理由，答

復當事人；未經

學校同意自行

調課或請人代

課者以曠課一

節論、曠課二節

者以曠職或曠

課半日論，曠職

或曠課達一日

者，按日扣除薪

津。 

(四)教務處應將教

師授課表及查

堂情形，隨時以

書面通知人事

單位登記。 

理。 

四、教師請假規則第十

五 條 所 稱 曠 職

（課），應以時計

算，累積滿八小時

以一日計；其與曠

職期間連續之例假

日應予扣除，並視

為繼續曠職。 

前項教師在勤有調

補課事實者，於完

成調補課手續後，

不得以曠課論。 

 一、本點新增。 

二、依教育部九十六年

八月三十一日台人

（二）字第０九六

０一二八九五一號

書函，增訂第一項，

明訂教師曠職日數

計算方式。 

三、依本局召開本要點

修正研商會議決

議，增訂第二項，明

訂教師確實在勤，

卻因故無法準時上

課，未能及時完成

登記手續而有調補

課事實，其事後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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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補課登記手續，

學校不得視為曠

職。 

四、教師請假規則第十

五條規定略以，教

師未依規定請假而

擅離職守或假期已

滿仍未銷假，或請

假有虛偽情事者，

均以曠職論；無故

缺課者，以曠課論。

曠職或曠課者，應

扣除其曠職或曠課

日數之薪給。 

五、教師有曠職、曠課情

形者，依公立高級

中等以下學校教師

成績考核辦法處

理。 

 五、教師授課時間之編

排，以每人每週五

日為原則。其因故

請假未達報支代課

鐘點費日數者，所

遺課務，教務處應

專案調配或於其假

滿後，另定適當時

間補授。 

一、 本點刪除。 

二、 因教師教學及授課

時間編排規範於

「國民中小學教師

授課節數訂定基

準」、「臺北市國民

中學（含完全中學

國中部）教師每週

授課節數基準」及

「臺北市國民小學

教師授課節數補充

規定」等相關規範，

為避免混淆產生管

轄體系紊亂，爰予

以刪除。 

五、人事單位對教師之 六、人事單位對教師之 一、點次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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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勤、請假、遲到、

早退或曠職（課）情

形，應隨時登記，除

通知當事人外，並

陳請校長核定。 

出勤、出差、請假、

遲到、早退或曠職

（課）情形，應隨時

登記，除通知當事

人外，並陳請校長

核閱。 

二、同第一點修正說明，

刪除「出差」文字。 

三、教師請假，應陳請機

關首長核定。 

六、教師於上班時間內

因公外出須辦妥公

出手續。但有公務

急需外出處理者，

得委託他人代辦或

於返回辦公場所後

三日內敘明事由補

辦手續。 

七、教師臨時因公外出

或因事遲延，或因

公務繁忙，未能按

時出勤者，依下列

規定辦理： 

(一)臨 時 因 公 外

出，經校長核准

者，補辦公差或

公出登記。 

(二)因特殊事故遲

延到校，獲單位

主管證明屬實

並經校長核准

補請假者，補辦

請假登記。 

(三)因公務繁忙，

獲單位主管證

明屬實，經校長

核准者，視為準

時出勤。 

一、點次變更。 

二、本點修正，因教師請

假規則第十三條已

規範教師有急病或

緊急事故，得補辦

或代辦請假手續之

情形，為免重複，刪

除請假相關文字，

並酌作文字修正以

臻明確。 

三、參酌公務人員平時

考核要點第九點第

一項規定，因公急

需外出，補辦請假

手續需於三日內完

成。 

 

 八、教師對應行參加之

集會或與職務有關

之會議無故缺席導

致本人或他人權益

受損者，應自行負

責，其出席情形，列

入考評參考。 

一、本點刪除。 

二、原條文所訂「教師對

應行參加之集會或

與職務有關之會

議」定義未臻明確

且範圍過廣，屬不

確定事項，原條文

將不確定事項列入

考評參考，易生爭

https://www.rootlaw.com.tw/LawContent.aspx?LawID=A040160061000100-0931215
https://www.rootlaw.com.tw/LawContent.aspx?LawID=A040160061000100-0931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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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應回歸現行機

制，教師平時行為

如有疏失或不當，

可依公立高級中等

以下學校教師成績

考核辦法予以懲處

或列入考核辦理。 

 九、教師出差，應事先填

具出差人員工作預

定表及出差通知

單，送交單位主管

及人事、會計單位，

分別審查蓋章轉陳

校長核定後，將出

差通知單交人事單

位登記，並於銷假

後填具出差旅費報

告表連同原預定表

送會計單位辦理核

銷。 

一、 本點刪除。 

二、 教師公差屬於公假

之範疇，因適用差

旅費報支者，則適

用國內出差旅費報

支要點。又現行差

旅費報支作業多已

線上化，且相關程

序已於差旅費報支

要點規範，爰本要

點毋需重複規範。 

七、教師簽到、勤惰紀錄

表及差假單保存時

間為五年。 

十、教師簽到簿、勤惰紀

錄表及差假單保存

時間為三年。 

一、點次變更。 

二、查「機關共通性檔案

保存年限基準」附

表各類機關共通性

檔案保存年限基準

表 04人事類別中，

差勤、休（請）假公

文、表冊及事證資

料 （ 項 目 編 號

040702）保存年限

為五年，爰配合修

正。 

八、臺北市立幼兒園教

師及學校代理教

師，其出勤準用本

 一、 本點新增。 

二、 雖臺北市立幼兒園

未涵蓋於各級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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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點規定辦理。 範疇，然公立幼兒

園教師之出勤管理

制度應與各級學校

教師一致；又代理

教師係以全部時間

擔任學校編制內教

師因差假或其他原

因所遺之課務者，

其出勤規範本應與

被代理之教師相

同。 

 十一、各級學校如有特

殊情形者，得另定補充

規定，報教育局核備後

實施。 

一、本點刪除。 

二、各級學校如有特殊

情形者，得另定補

充規定，毋須報教

育局核備。 


